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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控制室包络（CRE）边界的完整性、控制室可居留性分析所用源项以及影响控制室剂量后果的

其他因素等几个方面，结合美国及我国在控制室可居留性方面的管理规定及我国核设施在控制室可居留性方

面的研究现状进行讨论，建议我国核设施应考虑通过进行 CRE完整性测试来获取 CRE渗入量的数据，为控

制室可居留性分析提供输入参数，此外，在控制室人员后果计算中应考虑不同事故及可能的不同路径作系统

的分析。 

关键词：控制室；控制室包络；可居留性；渗入量 

中图分类号：TL364+.4；TL73    文献标志码：A 

 

0  前  言 
控制室是对核电厂运行和事故状态实施运行

控制的场所，也是应急响应期间核电厂营运单位

应急组织中的运行控制组的工作场所[1]。在验证

控制室是否满足可居留性设计准则时，应评价辐

射的影响、危险有害物质的影响以及是否能够造

出控制室操作员不能从控制室或备用停堆控制盘

对反应堆进行控制[2]。美国的 GDC-19、RG1.78

和 RG1.95 要求对辐射、危险化学品或烟雾对控

制室人员的影响进行评价，并给出了评估的方法。 

我国《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HAF102-2004

中也要求“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提供足够的信

息保护控制室内人员”。 

本文结合美国的管理规定及我国核设施目前

的现状，从控制室包络（CRE）边界、控制室可

居留性分析所用源项以及控制室可居留性分析中

考虑的计算途径等几方面进行分析讨论，以期进

一步完善目前我国核电厂 CRE 的边界完整性验

证及控制室人员可居留性分析工作。 
 

1  CRE边界介绍 

CRE是控制室可居留性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我国核电厂一般指 CRE为控制室可居留区域。

CRE是指在设施执照许可依据中所确定的电厂特

定场所，应急时能将其与 CRE外的电厂区域和环

境隔离；该场所使用应急通风系统维持控制室的

可居留性。该场所包括控制室，还可能包括发生

事故时人员不经常出入或连续停留的其他非关键

场所[2]。不同类型电厂的 CRE包括的范围不完全

相同。有些电厂仅限于控制室，有些 CRE包括的

范围更大。 

对于放射性的防护，CRE的设计是基于对正

常通风的隔离，应急通风过滤系统进行空气补给，

维持CRE内处于正压。这种设计的设施一般要进

行测试，以确认CRE内维持与相邻区域的正压差。

CRE的完整性验证一般通过对控制室边界建筑构

件和系统部件的密封、贯穿件的封堵、应急通风

过滤系统的技术规范监督要求来实施。 

美国在1991-2001年期间进行了约30%的CRE

完整性测试，采用了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标准

E741 规定的方法进行了示踪气体试验。所有的

CRE都进行了放射性测试，而其中一部分进行了

有害化学品的测试。测试结果中只有一例CRE满

足放射性方面CRE渗入量设计值的要求，而当进

行危险化学品测试时没有一例能满足渗入量设计

值的要求。有些设施虽然按照流程显示与周围设

施相邻区域相比为正压，但测得的渗入量仍然比

设计值高几个数量级。这说明通过测试正压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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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CRE完整性时可能不可靠，CRE的渗入量一般

都大于许可证文件中渗入量的设计值。 

使用正压测试 CRE完整性有 2个缺陷：①没

有测量 CRE 的渗入量；②假设 CRE 内压力高于

邻近区域时，污染物不会进入 CRE内部。正压测

试方法假设进入 CRE 的加压空气流的唯一来源

是流经应急通风过滤系统，但美国 1991~2001年

间的完整性测试结果说明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存

在一些难以识别的加压空气流，这些加压空气流

可能来自风机吸入侧或 CRE 外的管道系统的渗

入流，或者贯穿 CRE的非控制室通风系统的正压

风管。这些渗入量是典型的污染空气的来源，但

通常在可居留性评价分析中没有考虑。 

美国核管会（NRC） RG 1.197 给出了验证

CRE 完整性的管理要求，包括对 CRE 完整性进

行测试的类型、可接受的测试方法、测试结果的

处理及不确定性分析及对测试周期性的要求。测

试计划涵盖 CRE通风系统的所有运行模式（正常

和应急工况），包含放射性、化学危险品和火灾各

个方面。要求通过 CRE墙壁、天花板及地板的渗

入量不超过 CRE总渗入量的 5%。此外，当可能

影响 CRE密封性的结构、系统、部件或程序发生

变更时也必须进行 CRE测试。 

我国核设施对 CRE 的考虑在早期较为模糊，

没有明确的 CRE 边界。由于 CRE 的包络范围对

控制室可居留性的分析有直接影响，为了减少渗

入量，提高 CRE 的完整性，一些电厂对 CRE 进

行了设计改进。以某 CPR1000型核电厂为例，改

进方案将＋19.40 m（标高）和+24.50 m（标高）

层彼此相邻的一个区域确定为 CRE。该区域专门

由控制区可居留通风系统提供通风、空调服务，

同时对主控室可居留区域边界作密封处理，电缆、

管道等穿越孔洞严密封堵；边界门带闭门装置，

保持常闭状态，最大程度减少渗入以保证边界密

封的完整性。 

我国对控制室可居留区域的测试一般仅对可

居留通风系统（DCL）进行调试，用以核实该系

统是否能保持控制室可居留区域内的正压，而未

考虑上述的测试过程。出于对控制室人员防护的

要求，建议各设施应采用类似 E741 中的方法对

CRE进行自我评估及定期评估，准确了解 CRE的

完整性是否有足够的保障以及渗入量的真实状态。 

2  关于未经过滤的渗入量 

未经过滤的渗入量是指未流经过滤设施而进

入 CRE内的空气量。由于未经过滤，在事故分析

中所考虑的对碘的去除则可能不准确且不保守。 

在电厂设计中要分析论证在设计基准事故期

间电厂为控制室操纵员提供可居留的环境。这些

分析要假设一定量的渗入。 

美国的标准审查大纲 SRP（96版）中提出“应
该保守地确定渗漏流量。利用计算或测量出的总
的泄漏来确定用于评定假想事故的放射性后果的
渗漏流量”。而在 SRP（07 版）中则提出渗入速
率的确定应遵循 RG 1.197的要求。这与上节提到
的压差方法的缺陷有关。RG 1.197给出了对渗入
量测试的验收准则，考虑到各种要求，渗入量的
接受准则不仅与 CRE 配置，也与 CRE 通风系统
以及位于 CRE内的、贯穿 CRE的和连接 CRE的
系统的运行和性能有关，其验收准则则是导致控
制室操纵员最严重后果的渗入量的值。 
此外，还应该注意的是，NRC明确要求为论

证设施是否满足 GDC-19 的分析中必须包括进、

出 CRE所引起的渗入量，即开、关门引起的渗入

量。因此，其测试完整性的验收准则的值应该从

执照许可的设计值中减去进、出 CRE的值。NRC

工作人员认为，取 17 m3/h 作为开、关门所引入

的渗漏，对没有门廊的控制室来说是一个合理的

估计。该数值与美国 ANSI/SNS-59.2-1985附录 B

和我国 NB/T20095-2012中给出的“要考虑与所要

求的控制室外应急活动相联系的关门开门所引入

的渗漏贡献，并加到基本渗漏率上去，正常情况

下可用 17 m3/h作为附加贡献”的要求一致。 

我国核设施对控制室可居留性审查中一般都

忽略了对未经有效过滤的渗入量的考虑，由于缺

少相关的实验验证以及对 CRE 配置的计算分析，

难以获取到具有设施 CRE 设计特征的渗入特定

值。以我国某一核电厂为例，计算无渗入和考虑

17 m3/h的开、关门渗入量的情况，发现对于失水

事故（LOCA）（按照 RG1.183 计算假设），不考

虑漏风的有效剂量为 2.5×10-2 Sv，甲状腺剂量为

5.7×10-2  Sv，而考虑 17 m3/h的漏风，有效剂量

为 4.02×10-2 Sv，甲状腺剂量为 5.9×10-1  Sv，有

效剂量是原来的 1.6倍，甲状腺剂量是原来的 10.1

倍。该计算说明渗入量的考虑对控制室工作人员

的后果影响是非常大的。需要强调的是，17 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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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开关门的附加贡献，而前文所讨论的其他

途径的基本渗入量在我国目前的控制室分析中尚

未考虑。出于对控制室人员防护的要求，建议各

设施应对 CRE进行自我评估，可以考虑通过进行

CRE 完整性测试来获取 CRE 渗入量的数据，为

控制室可居留性分析提供输入参数。 
 

3  关于控制室可居留性分析所用源项 

3.1  控制室所考虑源项的法规要求 

美国的 GDC-19 中指出控制室可居留性分析

所考虑的事故中包括失水事故。美国的 SRP 6.4

节控制室可居留系统中描述：用于确定非居住区

边界（EAB）的 LOCA源项，一般可作为评价从

外部进入控制室的辐射水平的源项。要确定其他

的设计基准事故是否会比 LOCA更严重，否则要

做补充分析。RG1.183 4.2.2节说明：控制室剂量

分析中应该使用与确定 EAB 和低人口密度区

（LPZ）的 TEDE 值相同的源项、迁移方式和释

放假设，除非这些假设对控制室可能导致非保守

的估算结果。 

由此可以看出两点：①美国所用的控制室分
析源项与FSAR中确定EAB和LPZ的源项一致，
即设计基准事故；②虽然 LOCA作为一个最严重
的事故，但是还需考虑其他的设计基准事故是否
会对控制室的影响更严重。而设计基准事故源项
在美国法规体系中经历了从 TID-14844、
NUREG-1465、RG1.183可替代源项（AST）的过
程，目前对于 1997年以后新建核电厂执照申请过
程可要求采用 RG1.183AST。对于设计基准失水
事故（DBA LOCA），RG1.183 采用了 NUREG 
-1465的假设，假设堆芯熔化，是一种较为保守的
假设。 
我国对于控制室所考虑源项的要求主要体现

在 HAF102-2004 6.4.2.1 节、HAD002/01-2010 

6.13.2节和 6.13.3 节、GB/T17680.7-2003[1] 5.2.1.2

节。根据法规要求，我国目前的核设施控制室可

居留性分析中存在如下问题： 

（1）虽然都采用了 DBA LOCA的源项，但不

同堆型所采用的 DBA LOCA的计算假设不同，造

成源项的差别较大。如“二代加”改进型机组采用法

国 900 MWe 压水堆核电站系统设计和建造规则

（RCCP）中 LOCA的现实假设，在某个时间段的

释放量甚至不及弹棒事故，从保守及包络性方面考

虑，本文建议应采用更为保守的LOCA假设。 

（2）与美国的法规要求有差别，我国应急导

则中提出，可居留性的评价和审查不应局限于设

计基准事故，还应适当考虑严重事故的影响。该

应急导则发布后，核设施增加了严重事故源项对

控制室的后果分析，但如何选取特定的严重事故

源项是目前仍在探讨的问题，考虑到对严重事故

无法也不应设定所谓的接受准则，不能将某严重

事故下工作人员剂量是否超过 50 mSv 作为判断

控制室可居留性的依据，但可以通过计算分析来

确定该严重事故下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剂量达到

50 mSv时所能居留的时间。 

3.2  LOCA的包络性 

美国 NEI 99-03 提到，一般在控制室分析中

均假设大破口 LOCA是极限设计基准事故，是一

个包络性事故。但对电厂的再分析显示，其他的

基准事故可能会更加严重。如，对不同事故来说，

从释放点到控制室进风口的距离是不同的；对某

些事故来说释放点通常是在控制室进风口的下风

向，而有些事故是上风向；有些非 LOCA事故的

地面释放可能会比 LOCA在某些部位的抬升释放

更为严重。因此，在计算分析中要充分考虑各种

事故的释放特征及可能影响控制室后果的方式，

要分析确定 LOCA对控制室来说是否是最极限的

事故。如 AP1000 在其设计文件对控制室可居留

性分析时采用的大气弥散因子就针对不同事故情

景、不同排放点位置进行了计算。 
 

4  影响控制室后果的其他因素 

4.1  内部路径和外部路径 

核设施控制室可居留性分析中，尤其是剂量

计算中对以下照射路径的考虑一般应关注： 

（1）设施释放的放射性烟羽，通过控制室通

风口进入或通过渗入途径进入控制室。 

（2）设施释放的外部放射性烟羽的辐射照射。 

（3）来自 CRE邻近区域或构筑物的气载放射

性物质，通过控制室通风口进入或通过渗入途径

进入控制室。 

（4）反应堆安全壳内放射性物质的辐射照射。 

（5）CRE内部或外部的系统和部件中放射性

物质的辐射照射，如再循环过滤器中累积的放射

性物质。 

因此，可居留性分析中既要考虑从外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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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过来的污染物对室内人员的照射，又要考虑

从设施内部途径经由管道、部件等扩散的污染物

对室内人员的照射。美国 SRP认为：考虑外部扩

散通道，设计基准事故中的失水事故造成的控制

室剂量水平可以用来判断主控室可居留性设计是

否满足要求。但对于其他事故需要考虑内部扩散

通道，必要时予以评价。 

在我国核设施的可居留性分析中，一般均考

虑了路径（1）和（2），而对其他内部通道如路径

（3）和（5）基本没有考虑。计算内部路径除需

要一个合理的事故情景外，对于污染物流经路径

上的各个隔室、管道时的物理过程还需要合适的

参数来描述或定义，如不同的核素在某个房间或

管道内的表面沉积、滞留、混合、去除情况等。

如何确定事故释放时污染物的可能路径，以及如

何确定路径参数需要进行详细的模拟、试验及分

析，目前设施所提交审查的控制室可居留性报告

中尚未进行此方面的系统分析。 

4.2  大气弥散条件 

在早期的许可证申请过程中，NRC对控制室

可居留性评价中主要采用墨菲-坎普模式。1988

年出版的 NUREG/CR-5055中，对墨菲-坎普模式

和 PAVAN 模式采用试验和观测数据进行了评估

验证，认为墨菲-坎普模式和 PAVAN 模式不足以

描述建筑物尾流的扩散，并给出了一个新的尾流

模式及组合尾流模式。1994 年 NRC 进行了同行

评议，根据评议结果对早期模式进行了修正，反

应在 ARCON95 程序中，后来该程序修改后作为

ARCON96 发布。目前 ARCON96 已经成为评价

建筑物尾流中大气相对浓度的通用程序。 

我国核设施在控制室大气弥散因子的计算方

面基本沿用了 NRC技术导则中的方法及程序。主

要有新尾流模式和 ARCON，但在应用过程中发

现不同的模式带来的结果可能有量级上的偏差。

新尾流模式是一种统计方法，没有一定的理论基

础，根据其推荐的参数可以得到对浓度的“最佳

估计”，是一种更现实的结果，同时给出了一个可

调整的常数“C”以便工作人员进行保守程度的

调整，C 值越大越保守。因此，本文认为，从保

守角度考虑， ARCON程序作为估算控制室大气

弥散因子的计算方法是可以接受的，但建议能针

对性地开展场区现场的观测试验或者风洞及数值

模拟试验进行局地流场的验证，以得到更有代表

性的大气弥散因子。 

4.3  2个相互独立的控制室进风口 

SRP6.4中要求采用应急区双路空气入口。在

这种方案中，彼此相隔较远的2个入口分别设置于

外侧，且处于可能存在毒气和放射性气体源的对

面。除非在绝对无风的情况下，这种方案保证至

少有一个入口不受污染。对没有手动及自动控制

进风的设计，进风口处大气弥散因子可减少一半；

对手动控制的设计，弥散因子可以减少到1/4，而

对有自动选择干净空气进风口能力的设计，大气

弥散因子可减少到1/10。因此，考虑了双进风口

的设计可以有效降低进入控制室的污染物的量。 

目前，我国一些正在建设的核电机组，如福

清、方家山、昌江等改进型“二代加”核电厂已

经在设计上考虑了双进风口的改进，并且在进风

口的控制方式上正逐步完善。而其他机组，除

AP1000在设计基准事故中采用压缩空气罐维持

控制室新风供应和正压外，仍为单进风口的设计。

建议对一些正处于设计阶段的电厂，在控制室进

风口设计中能对此加以考虑，以降低事故工况下

工作人员的剂量风险。 
 

5  讨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关于CRE边界、未经过滤的渗入量、
控制室可居留性分析所用源项以及影响控制室人
员后果的其他因素几方面的讨论，结合控制室可
居留性方面的管理规定及我国核设施的现状，提
出以下建议： 
（1）出于对控制室人员防护的要求，我国各

设施应对 CRE进行自我评估，可以考虑通过进行

CRE 完整性测试来获取 CRE 渗入量的数据，为

控制室可居留性分析提供输入参数。同时，考虑

到在电厂的寿期内，有很多活动都会影响到控制

室可居留性，如设计变更、运行及维护活动等，

因此应建立完善的对 CRE 进行持续测试和评价

的机制。 

（2）我国核设施目前的控制室可居留性分析

中尚存在不足，如在放射性方面，由于缺少相关

的实验验证以及对 CRE配置的计算分析，所以难

以获取到具有设施 CRE 设计特征的渗入特定值；

在计算后果时没有考虑不同事故及可能的不同路

径作系统分析。此外，还应对化学毒气、烟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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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一步关注。 

（3）为降低事故工况下工作人员的剂量风险，

在控制室应急新风口设计中应考虑设置 2 个能自

动切换的取风口。此外，可以考虑控制室内的气

流组织，使其可以通过再循环过滤的方式进一步

降低室内放射性污染物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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